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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觀光局推動來臺空海聯營旅遊獎助要點總說明 

郵輪全球市場過去二十年來，每年平均以百分之七點二的速度穩

定成長，預計二二年全球郵輪遊客數可達三千萬。根據國際郵輪

協會（CLIA）研究調查顯示，郵輪業表現在未來數年將優於其他類型

的旅遊。西太平洋是最近幾年來成長最快的市場，年成長率平均已達

百之八至百分之九，超越全球年平均成長率。全球郵輪公司已將發展

重心逐步轉移亞洲，積極開發目前全球最具潛力的郵輪客源市場。 

臺灣位處於東北亞及東南亞的交會點，加上旅遊風潮趨勢，更是

客貨及旅運航線樞紐，極具發展郵輪市場潛力；為鼓勵國際郵輪公司

積極共同開發外國觀光客以臺灣為交通節點並結合航空與郵輪產品

的空海聯營旅遊行程體驗臺灣不同風貌，特訂定本要點。本要點計七

點，規範重點如下： 

一、本要點訂定目的及獎助對象（第一點、第二點）。 

二、郵輪空海聯營旅遊及旅客定義（第三點）。 

三、推動來臺空海聯營旅遊獎助條件及獎助基準（第四點）。 

四、經費結報及請撥機制（第五點）。 

五、獎助經費來源（第六點）。 

六、對受獎助對象之督導及考核規範（第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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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觀光局推動來臺空海聯營旅遊獎助要點 

規    定 說    明 

一、交通部觀光局(以下簡稱本局)為積

極爭取以臺灣為交通運輸節點的

空海聯營(Fly-Cruise)旅遊發

展，鼓勵國際郵輪公司安排以臺灣

為轉接點，結合航空與郵輪兩種交

通工具的來臺行程，吸引全球旅

客，特訂定本要點。 

本要點訂定目的 

二、獎助對象： 

指經各國及大陸地區(含香港及澳 

門)主管機關立案認定可經營載運 

旅客之郵輪公司。 

獎助對象 

三、本要點用詞，定義如下： 

(一)郵輪：指具備交通、旅館住

宿、餐飲供應及休閒場所等多

功能之客輪。 

(二)空海聯營旅遊: 指結合航空

與郵輪兩種交通載具之旅遊

方式。 

(三)空海聯營旅客：指規劃之旅遊

行程同時利用航空與郵輪兩

種交通載具來臺之境外旅客

(含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 
 

用詞定義 

四、獎助條件及基準： 

攬客包裝空海聯營旅遊行程之郵

輪公司，得依每一國際郵輪航次實

際入境之空海聯營旅客且停留臺

灣累計四十八小時以上者之人

次，給予獎助；其每一旅客獎助金

額計算基準如下： 

(一)三百人次以上：獎助三十美

元。 

(二)六百人次以上：獎助五十美

元。 

獎助項目及原則 

 五、經費結報及請撥機制: 

(一)郵輪公司入出臺灣相關申請

作業應遵守我國商港法、航業

法、船舶法及相關子法規定辦

理。 

(二)申請獎助之郵輪公司應於郵 

    輪停靠臺灣並完成每ㄧ申請 

申請及審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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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後三十個日曆天(每一申

請行程完成後翌日起算)內檢

附旅客行程班機資料、郵輪公

司領據，及船務公司或代理業

者提供確認之成果資料(包括

合乎申請資格者名單與人數

及行程資料）提出申請表送本

局審核(如附件）。 

(三)逾期申請或在期限內提送文 

    件，但資料不全且未在本局通 

    知補件日期內提供完整資 

    料，本局得不受理申請。 

(四)申請本獎助之郵輪航次需於

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前完成停靠臺灣航

程；核撥獎助金額以實際入境

且停留臺灣累計四十八小時

以上之空海聯營旅客數計

算，直接匯撥於郵輪公司提供

之帳戶。 

(五)申請截止日期為中華民國一 

    百十年一月三十一日。 

六、經費來源： 

    本要點獎助所需經費由本局編列

觀光發展基金預算支應，當年預算

額度用罄後即不再受理申請。     

經費來源 

七、督導及考核： 

本局就空海聯營旅客獎助申請案

負督導責任，除就發生虛報、浮報

入境旅客人數，應追繳該部分獎助

經費，並得對該獎助對象停止獎助

一年。 

督導及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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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交通部觀光局推動來臺空海聯營旅遊 

獎助金核撥表 

申請日期：                                   案號編碼:000-00-000 

公司資料 

公司名稱  負責人  

本案聯絡人  電話  

職稱  E-mail  

地址  

郵輪資料及申請核撥金額 

搭乘郵輪:                             

實際停靠臺灣港口航程說明：( □ 詳如附件說明) 

 入境港口 Arrival Port:                 

進港時間：      /    /    ,      :     (年/月/日; 時間) 

出港時間：      /    /    ,      :     (年/月/日; 時間) 

 出境港口 Departure Port:                ; □同入境港口 

進港時間：      /    /    ,      :     (年/月/日, 時間) 

出港時間：      /    /    ,      :     (年/月/日,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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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銷資料 (請確認打勾，並提供相關文件) 

□ 領據正本 。 

□ 旅客登船證明。    

□ 旅客行程班機資料(附件 2)。 

□ 船務公司或代理業者提供之其他資料。 

□ 申請單位美金帳戶資料： 

 

※ 領據正本之金額應同申請核撥金額。 

※ 若美金帳戶名稱，非申請單位名稱，請附上書面說明。 

 

申請單位請詳閱以下說明後簽章： 

1.以上各欄均據實填寫，附件資料須清晰可辨認。 

2.申請表格須填寫完整，並於郵輪離開臺灣港口 30 個日曆日內提出完整資料申請，逾期視

同放棄該航次申請。 

3.申請單位有義務提供本局為審核需要所要求之其他相關文件，並了解本局有權拒絕或有條

件接受本案核撥申請。 

申請單位簽章：        

 
 

 
 
以下請勿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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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日期: 

本局審核結果： 

□同意核撥本案獎助金，金額為美金:    元 

  (計算方式:   人＊   人/美元)。 

□不同意本案申請，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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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旅客名單資料表 (或其他包含以下資訊之旅客資料) 

旅客姓名 護照號碼 國籍 抵離日期 搭乘船班 

抵台班號 離台班號 

 

 

     

 

 

     

 

 

     

 

 

     

 

 

     

 

 

     

 

 

     

 

 

     

 

 

     

 

 

     

 

 

     

 

 

     

 


